中共青岛市应急管理局委员会
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2022年，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年度工作情况
（一）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年内专题学习2次，组织局内全体人员集中培训3次，做到100%全员参与。将法治建设列入局2022年工作要点，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过问、督办法治建设工作，年内专题研究部署7次。局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执行年终述法制度，将法治学习、重大事项依法决策和全面依法履职情况纳入年终述责述廉报告。
（二）狠抓制度建设，健全完善法治体系。《青岛市安全生产条例》形成修订草案，列为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度立法完成项目。会同市委编办编制全国首个《市级部门安全生产权责清单》，涵盖36个部门、171个行业领域1126项安全生产权责事项；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六个方面32项创新措施；推进落实《青岛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实施细则》，1257家重点企业安全总监应配尽配；创新实施“互联网+责任清单”，指导督促20多万家企业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以上工作被《中国应急管理报》、应急部、省应急厅多次刊文报道。
（三）强化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指导监督全市应急系统统一执行《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324项），实现依据“一张单子”、处罚“一把尺子”。制定《青岛市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治理责任追究办法》《青岛市防灭火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压紧压实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对局重大执法决定、对外经济合同、规范性文件、重大事项、重大决策等一律进行法制审核，实现零复议零诉讼。推行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吹哨人”制度，指导12261家重点行业企业规范设置有奖举报公告牌16593块，促进社会监督作用有效发挥。
（四）规范行政执法，全面增强监管效能。出台《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组建市、区（市）两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组织指导全市应急系统制定年度执法计划，全年共检查企业12742家，发现整改问题隐患32752项，立案2246起，罚款金额4788.33万元。探索委托镇（街）实施行政处罚，全市136个镇（街）已完成委托121个，实施委托行政处罚454起，处罚金额268.16万元。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案卷评查，参加省应急厅案卷评查获总分和单卷“双第一”。
（五）完善审批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一窗受理”和省、市“一体化”服务，年内办理许可事项36564件。全国首创“三零e办”工作品牌，4653家企业受益。持续推行“秒批+承诺制”，办理“秒批”事项99个，“承诺制”事项216个。细化审批流程，实施“精致化”管理和阳光审批工作机制，办理涉企许可事项386件，相关做法被《中国应急管理报》头版报道。
（六）坚持专常兼备，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在全国试点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汇聚九大领域60余项业务系统，实现智慧应急“一屏联动、一网统管”。印发《青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健全完善“1+59”预案体系，组织“双盲演练”301次，督导规模以上企业2.1万家次近110万人次开展演练。制定《青岛市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和《青岛市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建成6大类403支2.5万人的救援队伍。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施意见》，构建青岛特色“15分钟应急救援圈”，切实破解基层救援力量薄弱难题。
（七）落实普法责任，大力开展法治宣传。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制定普法规划、计划和清单。开展执法业务培训、专题培训、学法考法等活动20余次。组织全市“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等主题活动，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2万余份，接受各种咨询9万余次，组织活动2500余场，累计参加100余万人。与媒体合作制作公益宣传片5部，受阅传播超150万人次。开设《应急时刻》曝光台，制作节目15期，曝光隐患120余项。“青岛应急管理”公众号粉丝量增至50.6万人，普及各类安全知识140余次，普法成效明显。
二、2023年主要工作打算
2022年度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虽取得了不错成效，但尚存在部分行业安全监管权责不够清晰、执法人员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执法装备配备不足等问题，2023年度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高规格履行法治建设职责。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一把手”工程，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积极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建设。
（二）高标准修订完善法治制度。修订出台《青岛市安全生产条例》，按计划提交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审核、审议。深入分析、准确研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力求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问题。
（三）高质量推进行政执法工作。创新执法模式，规范执法行为，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执法，推进异地执法、示范执法、“双随机”执法。严格法制审核，完善执法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监督机制，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四）高品质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建立“精致化”管理系列服务品牌，提升“审管结合”联动机制效能。打造数字审批青岛应急模式，坚持“企业吹哨，我们报到”和高危项目“嵌入式审查”服务，提升企业信任度和群众满意度。
（五）高水平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加快提升应急指挥、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物资保障能力。推进“1+2+3”全域化立体救援体系建设，打造“15分钟应急救援圈”。加快建设省海洋灾害救援中心，推进直升机起降点建设，提高先进适用装备配置水平。
（六）高效能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持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坚持专项普法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一体化推进，加强与主流媒体深度合作，持续发挥《应急时刻》曝光台作用，增强普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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